
化验室仪器要求
1. 试验室仪器仪表设备供货、现场安装、调试、验收应以中国国家标准（GB）和电力行业标准为基础，并参考下列规范和标准，当应用的规范及标准，有新版本实施时应采用最新版本。
2. 卖方应按照买方要求，提供全套试验室仪器仪表，并进行试验室仪器仪表的安装及调试，具备投运条件。
3. 卖方应终身免费提供所供仪器配套的最新正版软件。
4. [bookmark: _Hlk67299059]卖方负责实验室仪器仪表及配套设备的采购、发货卸车、安装及调试投入运行。
5. 卖方提供仪器仪表安装、使用和维护手册，工厂生产过程检验材料、仪器仪表出厂前的测试报告，零部件及附件清单，设备和备品发运和装箱的详细资料（清单中依次说明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产地、生产厂家等内容。），设备和备品存放保管技术要求。
6. 验收合格后开始质保期12个月。在设备质保期内，因设备质量问题而造成的设备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时，卖方应无偿修理或更换。
7. 质保期后，卖方应承诺长期有偿供应随机备品备件或提供详细备品备件厂家联系方式。
8. 卖方应按照买方制定的工程时间节点计划进行供货、安装和调试。供货时间为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
9.卖方保证提供的设备为全新的、先进的、成熟的、完整的和安全可靠的，且设备的技术经济性能指标应符合要求，不得使用淘汰落后技术。提供满足试验室仪器仪表以及仪表调试所用标准试剂、耗材、调试设备及附件等。
[bookmark: _GoBack]10.卖方应提供所有安装和使用、检修所需专用工具，并提供详细供货清单。
11.卖方按本招标书要求提供所需的随机备品备件、校验仪器仪表所需标准试剂及清单。
12.所有仪器均应配备原厂配件，如：表带及表笔等。这些配件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卖方应保证买方无需购买额外的配件。
13.本招标文件中提供的化学实验室仪器仪表参数为初步数据，卖方须承诺化学实验室仪器仪表及其附属设备的相对变化在±3%范围内，不影响设备价格，且承诺化学实验室仪器仪表的效率等参数不变。

